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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独山子校区综合办、克拉玛依校区后勤处、机械工程系资产管理负责人及资产管理员：

  现把克拉玛依市财政局文件克财发〔2018〕373号《克拉玛依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出租出借管理暂行办法》转发给相关单位（在资产管理网页上可查询）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并按照文件精神要求严格落实。

按照《克拉玛依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出租出借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五条 第一款规定，行政事业单位已出租、出借的资产，出租、出借单位未到市财政局办理审批手续的，先自行检查，限期整改，在本办法发布之日后30日内到市财政局补办审批手续。
    请在接到工作联系函后，安排落实以下两项工作，并在2018年12月10日前把电子档及（单位领导签字盖章）的文本档交资产处。
1、按照《克拉玛依市市本级行政事业国有资产出租（出借）审批表》的模板统计本单位已出租的资产（含：住房、门面房、桃李园、招待所、食堂、商店等全面房屋及设备）。
2、按照文件要求对出租的资产补写一份资产出租申请报告，报告内容包含以下内容：

(1)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、出借申请报告，报告应包括出租、出借资产的名称、使用状况、规格型号、权属证明、规划用途、账面原值、坐落地点、拟出租、出借面积、年限、方式等内容。

　　

此项工作不可耽误，本工作由相关单位资产管理员完成，相关单位负责人监督指导，若有问题请及时与资产处艾之海联系：电话：18935899055
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
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1月28日
